
日期:   2016 年 4 月 28 日 

致：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

送呈：主席先生 

 

主席先生， 

支持倡議中的香港法例第 139B章修訂，為本港犬隻繁殖及售賣提供更佳保障 

以下聯署機構支持漁農自然護理署倡議，在香港法例第 139B 章下引入規例修訂。 

我們相信倡議中的框架，包括三個牌照 (動物售賣商、甲類動物繁殖者、乙類動物繁殖

者)，以及其相關的附帶牌照條款及強制性的業務守則 (包括單次動物出售許可證)能大大

改善對犬隻售賣的規管，並為被業界使用的犬隻提供更佳的保障。 

過去二十多年，動物福利界不斷要求政府修訂香港法例第 139B 章下規管售賣及繁殖犬隻

的法例。 

在 2008 年，政府就提昇犬隻售賣監管進行咨詢。及後，政府於 2009 年推出建議中的框

架，但由於當時所建議的牌照制度, 並未有涵蓋以繁殖而圖利的寵物主人，憂慮這會為妄

顧動物福祉的業界人士提供了漏洞，因此，經過多翻研究，政府提出了全新框架，堵塞了

私人狗主繁殖作商業用途及私人狗主出售他們的犬隻圖利的漏洞。 

修訂過程歷時很久，亦為各方帶來龐大的工作量。這份能夠改變數以千計的犬隻生命的建

議書終於完成草擬，但仍需等待 Cap 139B 規例修訂得以落實推行，否則每天仍有很多被

用作繁殖的犬隻，因為得不到適當保障而身陷惡劣環境。我們各動物福利團體希望今年呈

交的規例修訂能夠落實，令犬隻免於繼續受到傷害。倡議中的規例引入全新的監管制度、

更強的監察、設定最低標準及為犬隻照顧提供指引。我們等待這修訂已等了八年，絕不能

再有任何延誤。 

我們理解動物福利法例是要經常地作出修改，而引入 Cap 139B 規例修訂是個重要的第一

步 - 引入新的框架，容許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。透過日後修訂牌照條款及行業守則可以帶

來改善，相反，若連最基本的規例修訂沒有，犬隻只會重覆及重覆地受傷害。 

總結，我們促請各立法會議員能支持漁護署即將引入所建議的 Cap 139B 規例修訂，以保

障犬隻長遠福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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